招 标 文 件

招标单位名称：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
招 标 编 号 ：GH2011-01
招标项目名称：桂花农机产品送货运输服务
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
2011年1月

一、招标条件及内容
1.1招标项目名称：桂花农机产品送货运输服务。
1.2运输方式：汽车运输。
1.3运输装卸要求：

1.3.1运输产品的装卸工作及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1.3.2运输产品的装车及拆卸要求，按总成部件、附件拆卸，按排列方式叠放。

1.4.运输起止地点：招标人成品仓库至广西各地市县、其他省部分市县招标人产品经销商的经销点。（见下表一）

下表一：运输送货区域范围：有以下十五大区域；

	区域划分一览表

	序号
	区域
	地市（含县城）

	1
   
	广西
	桂林

	
	
	柳州

	
	
	来宾

	
	
	南宁

	
	
	玉林

	
	
	贵港

	
	
	百色

	
	
	河池

	
	
	崇左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贺州

	
	
	梧州

	        2
	广东省
	辖区各地市县及部分乡镇

	       ３
	海南省
	

	4
	湖南省
	

	5
	江西省
	

	6
	贵州省
	

	7
	云南省
	

	8
	四川省
	

	9
	重庆市
	

	10
	山东省
	

	11
	湖北省
	

	12
	河南省
	

	13
	安徽省
	

	14
	北京市
	

	15
	青海省
	

	
	
	

	说明
	上述区域包括桂花农机产品经销商所在地。



1.5 运输送货服务要求：（见下表二）
下表二：
	序号
	服务项目
	备注

	1
	提供将来配送范围内的配送服务送达时限；
	

	2
	必须符合农机产品接送服务产品储存的要求，不得与其他货物同存、同运；
	

	3
	车况良好，干净，符合运输(送车)要求；
	

	4
	配送系统开放时间为：365（天）×24 （小时）
	

	5
	送达时间计算公式：（送达时间单位以天数计，公式中数字运算取整数且满足四舍五入法则）

送达时间=［行程公里数/600］  

行程公里数指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实际公里数。
	不含：

装车时间

［1（天）］
卸车时间

［1（天）］


1.5.1运输服务指标（投标人必须在投标书中列明是否响应）
	指标
	服务水平
	备注
	比率

	计划执行率
	是否满足
	（按时执行订单数/收到的订单总数）×100%
	100%

	订单准时完成率
	是否满足
	（准时到货的订单数/收到的订单总数）×100%
	≥98%

	安全送达率
	是否满足
	（全年安全送达台数 /全年承运台数）×100%
	＞99.9%

	客户投诉率
	是否满足
	（年投诉的订单数/年配送订单总数）×100%
	＜5‰

	客户投诉的回应时间
	≤1小时
	从接到投诉至有效回复
	＞99%

	出库时效
	是否满足
	接单后出库控制在8小时以内
	100%


1.6运输途中发生的货损, 承运人必须按照产品出厂价全额赔偿。
1.7承运产品完好送达标准

1.7.1农机产品外观及产品完好送达标准须符合招标人验收标准。

1.7.2目的地交付标准：承运单据必须有“签收方签名，及收货时间，注明产品无缺损等”确定后，才能作为有效结算凭据。所有标准要求符合招标人验收标准。

1.8运输合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
1.9投标报价：
1.9.1投标报价送货运输按元/台计价，送车按元/台．公里计价；投标报价含税（可抵扣税率7％）及全额保险费用；

1.9.2投标报价含运费、运输途中其他费用。
1.10投标人承担运输途中货物风险责任。
二、合同条件 
一、道路运输服务线路及价格见下表约定：

（运输服务业务见《产品或零部件运输服务通知单》）
	承运产品名称
	单位
	规格(mm)
	重量(kg)
	线路(km)
	运输服务

合同价
	备注

	
	
	
	
	
	
	

	
	
	
	
	
	
	


二、产品承运服务工作程序
2.1乙方承运甲方产品与服务业务按照甲方的《产品或零部件承运服务通知单》。
2.2甲方需在承运服务业务发生前的4小时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承接承运服务业务。
2.3乙方在开展承运服务业务前，必须向甲方书面提供派车单。派车单上注明运输(送车)车车号、车辆行驶证号、驾驶证、司机联系电话等，并将车辆行驶证号、驾驶证复印件随派车单一并交给甲方。

2.4乙方甲方指定到库房装载货物。乙方车辆、人员进入甲方库房需严格遵守甲方现场安全、防火等管理规定。

2.5乙方承运人必须在甲方交付的承运货物单据上签名。自此甲方交运货物给乙方承运。乙方必须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货物送达目的地。
2.6乙方中途过车装运的需提前通知甲方，征得甲方的同意并在发货验收单上记录。运输服务过程应保持与甲方的联系，满足甲方查询要求。运输服务过程发生特殊情况，应立即通报甲方物流业务人员，并采取措施解决。
2.7乙方承运产品送至收货地，经指定收货方在《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发货验收单》（含产品及相关送货证件等的交付验收）上验收签字盖章并在发货后的7日内将收货方签收的《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发货验收单》交回甲方后，此项运输服务任务完成。
三、乙方的运输服务责任
3.1、乙方负责运输服务途中的一切风险责任；不可抗力除外。
3.1.1乙方应对承运货物做好运输途中的防水、防碰撞、防丢漏、防盗等相关防护措施。乙方承运货物出现货损、货差、损坏、丢失等由乙方负责全额赔偿。
3.2、违约责任
3.2. 1不按甲方规定的时间和要求配车发运的，乙方支付甲方违约金50元/小时。

3.2 .2乙方如将货物错运到货地点或接货人，乙方应无偿运至甲方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处。并按200元/次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如造成甲方其他损失（如甲方客户对甲方的罚款），应按实际损失金额赔偿。
3.2. 3 如果货物逾期到达，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50元/小时。

3.2 .4乙方不及时提交收货单位回执联或回执联没有按规定签字盖章的，视乙方违约；甲方有权不向乙方支付运输服务费。

四、履行合同保证 
4.1本合同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交纳人民币10万元作为履行合同保证金。（若乙方因其它业务在甲方存有未结算且金额达10万元款项的，视履行合同保证金已交纳。）。
4.2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有违反合同约定或者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的，乙方按甲方实际损失额，优先用保证金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赔偿不足部分另行补足赔偿。

4.3合同履行完毕，甲方向乙方无息退回合同保证金。

五、运输服务结算方式
5.1当月发货，乙方将甲方指定收货方验收签字盖章的《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发货验收单》收货单位回执联，于发货后的7日内交回甲方，甲方确认无误后，乙方次月开票，并于次月10日前按本合同规定费用标准向甲方开具税局认可的运输服务发票。经甲方审核后，甲方于收票后当月25日前据以办理结算手续。
5.2结算方式为：以现汇或6个月内的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六、本合同有效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

三、投标人资格
3.1投标人必须是经国家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开办的企业组织，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30万元。
3.2投标人必须具备公路货物运输营运资质；

3.3投标人必须具有属于自己所有并经年检合格的营运车辆；
3.4具有运输业务相关管理人员并可提供24小时全天候物流服务，自身具有流畅的信息沟通、反馈渠道；
四、投标应提交以下主体证明文件
4.1《公司营业执照》
4.2《税务登记证》
4.3《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
4.4《组织机构代码证》
4.5投标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4.6投标人参加本投标项目营运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

五、投标保证
5.1投标人参加本招标项目投标需缴纳投标保证金1000元。
5.2投标保证金以汇款方式转账汇入以下账户，到招标人财务部开具缴纳投标保证金收具，把该收具放入投标文件内。
收款人: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
账号：45001604771059666666
开户银行：建行南宁市安吉路分理处
5.3投标人中标不与招标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的招标人不退回投标保证金。招标人不与中标的投标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的，招标人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给投标人。 
5.4招标人内部评标结束后将投标保证金退回投标人。
六、递交投标文件要求
6.1投标文件应用不能擦去的墨水笔书写或打印，并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签署；
6.2法人授权委托书应以书面形式出具，并附在投标文件中；
6.3投标文件中有增减或修改的事项及内容，都应由投标人法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证明；
6.4组成投标文件的各项材料必须加盖投标人公章后方有效（包括复印件）。

6.5投标文件的全部材料放入信封，封口贴上封条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6.5.1信封封面要求（封面应标明如下字样有内容）××××项目投标文件，投标人（盖章），联系人，联系电话，投标日期。
6.6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11年2月18日下午16：00
7.7投标文件投递地点：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纪委

7、评标 中标
7.1招标人内部评标；不邀请投标人参加。
7.2确定中标人后，招标人向招标人签发《中标通知书》。

7.3中标人收到招标人签发《中标通知书》三个工作日内与招标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
8、招标业务咨询
8.1业务咨询部门：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营销部；咨询人杨文，咨询电话：0771-3939298

8.2递交投标文件咨询部门：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纪委      咨询电话：0771-3132353
8.3招标人地址：南宁市北湖北路50号，邮政编码：530001
招标人：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

2011年1月28日
第二部分   评标方法和评分标准

一、评标办法

评标委员会根据本章规定的办法，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各有关内容进行综合计分评审，并按照投标人经评审最后得分（累计得分）情况从高到低对其进行排序，经评审最后得分最高者列第一名，经评审最后得分次高者列第二名计得分，依次类推，经评审最后得分最低者列最后一名。

1、投标经评审最后得分如出现得分相同时，则比较投标人商务标得分情况，商务标得分高者优先。若投标人商务标得分亦相同，则评比其技术标、物流服务方案设计得分情况，得分高者优先。若投标人技术标、物流服务方案设计得分亦出现相同情况，则评比其技术标、服务具体指标得分情况，得分高者优先。
2、未尽之处，评标委员会负责本次办法最终解释。

二、评分标准

本次招标按十五个区域报价，每个区域只有唯一报价，根据区域综合得分确定中标候选人。 
（一）、评分标准一览表
	序号
	评分项目
	最高分值
	备注

	1
	服务指标
	20分 
	对招标文件管理指标的响应

	2
	物流服务方案设计
	30分 
	对总体方案合理性、适用性进行评判

	3
	商务标
	50分
	计算方法：附后

	评审最后得分（1+2+3）
	满分100分


（二）、服务指标（20分）

	序号
	服务指标名称
	分值
	管理指标具体内容

	1
	送达时限
	1分
	提供将来配送范围内的配送服务送达时限

	2
	符合产品运输(送车)特性
	1分
	2-1、必须符合农机产品接送服务产品储存的要求，不得与其他货物同存、同运得0.5分。
2-2、具备大型设备或农机产品运输(送车)经验者得0.5分

	3
	系统开放时间
	1分
	配送系统开放时间为：365×24 小时

	4
	服务指标
	满分8分（具体分配如下）

	
	4-1、计划执行率
	2分
	承诺计划执行率达到100%

	
	4-2、订单准时完成率
	2分
	承诺订单准时完成率≥98%

	
	4-3、安全送达率
	2分
	安全送达率＞99.9%

	
	4-4、客户投诉率
	1分
	承诺客户投诉率＜2%

	
	4-5、客户投诉的回应时间
	1分
	承诺从接到投诉至有效回复<0.5小时

	5
	物流服务商资质条件
	满分6分（具体分配如下）

	
	
	
	5-1、企业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金在30万元者得0.5分；注册资本金在100万元及以上者得1分。（ 附相应证明文件）
5-2、企业组织机构、管理流程及人员配备完整者得1分。（ 附相应证明文件）
5-3、、从业人员具备20人及以上者得0.5分（ 提供花名册，且附带身份证号及证书复印件、驾驶证号及证书复印件）；不能满足者不得分。

5-4、企业提供道路经营运输(送车)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相关证明材料，齐全者得1分,不全者不得分。
5-5、企业具备自有承运农机产品运输(送车)车辆经验者得2分。（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5-5、物流网络能覆盖九个区域者得0.5分

	6
	出库时效
	1分
	6、接单后出库控制在4小时以内

	7
	承诺函
	满分2分

	
	
	
	7-1、承诺提供保质保量和高效的服务涵盖7×24小时服务（包括节假日）者得0.5分。

7-2、承诺具有流畅的信息沟通渠道，且配有能够对商品车进行准确定位的信息监控系统者得0.5分。

7-3、承诺具备抗风险能力和质量保障能力，承担在运输(送车)过程中造成的损失，并负责保险索赔，且保险缴纳由招标人负责者得0.5分。

7-4、承诺按《2011年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桂花农机产品物流运输(送车)合同》签订者得0.5分。


（三）、物流服务方案设计（30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方案设计内容的准确性、可行性、合理性、创新性给予评分。

1、 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必须体现符合本次项目特点，并具备针对性的方案设计，包括但不限如下内容：

1） 项目管理实施、组织配合、人员安排、日程安排等具体内容。
2） 产品装卸安全、快捷、便利技术保障。
3） 所提供车辆规格及装载量。

2、例举成功案例

3、提供好的建议
（四）、商务标评分标准（50分）（1、投标报价含全额保价费；2.投标报价含税，可抵扣税率7％；3、投标报价按元/台．公里计价）：

商务标评分办法如下：
1、 十五个区域分值分配：

	序号
	区域
	分配分值（分）

	1
	广西
	10

	2
	广东省
	3

	３
	海南省
	3

	4
	湖南省
	3

	5
	江西省
	3

	6
	贵州省
	3

	7
	云南省
	3

	8
	四川省
	3

	9
	重庆市
	3

	10
	山东省
	3

	11
	湖北省
	3

	12
	河南省
	3

	13
	安徽省
	3

	14
	北京市
	2

	15
	青海省
	2

	 合计
	
	50


2、 广西自治区境内运输(送车)路线，以投标人报价高低进行排序，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第一名,最高分为10分；报价第二低的投标人为第二名，得分8分；报价第三低者为第三名，得分6分；以后每差额壹位名次，递减1分计。
3、 其他省运输(送车)路线，以投标人报价高低进行排序，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第一名,最高分为3分(北京/青海为2分)；报价第二低的投标人为第二名，得分2.5分(北京/青海为1.5分)；以后每差额壹位名次，递减0.5分计（注：排名差额得分最低为零分）。
4、 投标人没有报价的区域运输(送车)路线以0分计。同一运输(送车)路线，相同报价，以相同得分计。

5、 投标人所有运输(送车)路线得分之和，即为投标人商务标最后得分。

 (五)、投标人得分说明

所有评委的评分部分均去掉评委打分中的最高分和最低分后，以平均值为评委评定该投标人最后得分。
(六)、其它说明

本办法及标准未尽之处，评标委员会负责最终解释。
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
201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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